
专业投资者认定告知及确认书(非资质类) 

投资者姓名/名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基金账号/交易账号  

经营

机构

告知

栏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您的申请及财产状况、投资经验等相关证明材料,经审慎评估：□您被认定为专

业投资者；□同意您转化为专业投资者。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经营机构在向专业投资者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时，对专业投资者履行的适当性

职责区别于普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

别保护。 

二、专业投资者具备必要的投资知识和经验，自行做出投资决定并自主承担投资风

险。 

三、当您提供的财产状况、交易情况、工作经历等信息发生重大变化时，请及时通

知我公司，经复核如不再符合专业投资者的申请条件，将不再被认定为专业投资者。 

四、专业投资者有效期为一年，对于以专业投资者身份开户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

组织，其专业投资者资格有效期届满之日，如我司可自行验证投资者仍然符合专业投资

者条件的（如通过检索公开信息、查看其投资本公司产品经历、持仓金额等方式），在投

资者未告知我司转化为普通投资者的前提下，我司有权将其专业投资者有效期限展期至

下年度，延期后的有效截止日为首次有效截止日的对日，若届时投资者未按要求提供证

明资料，且无法确定投资者仍然符合专业投资者条件的，我司有权将其转化为普通投资

者。 

 

   销售机构签章：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投资

者确

认栏 

投资者确认： 

本人/机构自愿申请被认定为专业投资者，已阅读了上述告知内容，确认相关申请资

料真实、准确、完整，并知悉贵公司根据申请资料将本人/机构认定为专业投资者。对于

贵公司销售的产品或者提供的服务，本人/机构具有必要的投资知识和经验，能够自行进

行专业判断，并自主承担投资风险。 

本人/机构确认已了解贵公司对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在履行适当性职责方面的区

别，本人/机构知悉可以自愿申请或因不再符合专业投资者的条件，而不再被认定为专业

投资者的规则。 

投资者（自然人签名/机构签章、经办人签章）：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